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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西辽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条例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４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防治自治区境内西辽河流域水污染，保护和改善
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自治区境内西辽河流域（以下简称流域）

是指赤峰市和哲里木盟向西辽河干流汇水的区域。
流域内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等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

染防治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

区内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流域内各级计划、经贸、水利、农业、林业、畜牧、乡镇企业、建

设、卫生、地矿、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流
域内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四条　流域内水污染防治实行经济与环境保护工作协调发

展、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流域内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

及旗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水环境质量负责：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组织有

关部门制定流域内水污染防治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以
及水土保持规划，纳入自治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

（二）流域内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及旗县级人民政府根据
流域内水污染防治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以及水土保持
规划，组织制定本辖区的水污染防治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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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及水土保持规划，并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
长期和年度计划；

（三）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流域内地面水水质要分别达到
自治区制定的水污染防治规划规定的标准；

（四）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流域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调
整企业规划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企业技术改造，
推行清洁生产；

（五）流域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规划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有计划地进行生态
建设和水土流失治理；

（六）流域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制定和实施合理使用化肥、
农药和农膜的计划，防治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化学品造成的水环境
污染；

（七）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按照流域内水污染防治规划和城
市总体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第六条　流域内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建立健全监

测制度，并会同水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流域水环境
质量的监测。
第七条　流域内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流域内各盟市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盟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下达的排污总量
控制指标，对辖区内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总量控制。
第八条　流域内实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排污单位应

当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领取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第九条　流域内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
凡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盟市、旗县应当严格限制

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项目竣工验收时，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第十条　企业在生产运行期间，必须严格管理，未经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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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保证
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到２０００年底，流域内所有工业污染源排放污染物

必须达到国家或者自治区规定的标准。
第十二条　流域内现有工业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

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未领取水污染物排放许

可证，由颁发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并
处以３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建设项目未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生产，
补作环境影响评价，并处以１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和生态环境

破坏事故的企业，有责任排除危害，赔偿损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可以依法对造成事故者处以罚款。
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事故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

照直接经济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２０万
元。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２０００年底未完成限

期治理任务，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
第十七条　按照本条例进行处罚的，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的处罚权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执行。
第十八条　对依照本条例所作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当

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

不履行职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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